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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位於年度期間執行任務，如遇經費不

足，且無相關預算調整支應，規劃申請動

支第一預備金，相關程序為何？

依「國防部各級機關（單位）申請動支第

一預備金作業規定」，作業程序概述如

下：

依照任務屬性並參照國軍預算科目表，

檢討適切預算科目，敘明動支原因及需

求情形，併同申請動支第一預備金數額

表、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概況表，呈報

國防部。

由預算科目主管聯參收辦，經審合乎動

支條件及核算確認主管餘額不敷調整支

應後，會請相關單位及主計局審查，並

簽奉部長核定，檢附簽案影本、動支原

因說明資料、申請動支第一預備金數額

表與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等，函送主計局綜辦陳送行政院主計總

處事宜。

行政院主計總處審復同意備查後，除令覆

預算科目主管聯參與需求單位，並副知主

計局財務及帳務中心，辦理相關事宜外，

如每筆動支數額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者，

應先送立法院備查（但因緊急災害動支

者，不在此限）。

二、各單位辦理年度歲出預算月份編配之原則

為何？

依計畫執行期程並精算實際經費需求，核

實編配月份；另參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單

位預算分配注意事項」，摘陳如列：

經常支出（主係經常門用途別）依實際

需要按月分配；資本支出（主係資本門

用途別）除配合計畫實施進度衡酌緩

急，核實分配外，為擴大國內需求，維

持經濟穩定成長，可提前辦理者，應按

實際需要優先分配。

除元月份薪資預算編配在當月外，其餘

月份應分配於前一月份。加發年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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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應編配在農曆春節前十五日之月

份。

汰換公務車輛經費，不得編列於舊車屆

滿使用年限前之月份。

計畫屬三軍共同需求，統建單位應律定預

算編配月份，通知其他需求單位。

軍購案應配合付款期程，除首期款已載明

指定結匯月份外，應以編列於3月、6月、9

月、12月為原則。

配合年度各項演訓期程動員訓令訂頒時

程，妥適經費月份分配，以符實際需求。

三、請問本單位人員奉派出差，由家人接送至

出差地點，是否可以認定為自行駕車，報

支交通費？

依「國軍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規定」第11點

（略以）：「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中必須

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

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但單位專備交

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

報支。……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者，

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

等級之票價報支。」。所稱搭乘便車者，

不得報支之情形，係指搭乘同屬奉派出差

同仁自用汽（機）車。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06年12月12日主預

字第1060102970A號「主計長信箱」釋

疑，倘搭乘由親友駕駛之自用汽（機）車

出差，其親友或其他共乘者非屬單位奉派

出差領有交通費等重複支用公款情事，則

可認定屬駕駛自用汽（機）車出差，得按

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

支。

四、三聯式發票結報時，是否需檢附扣抵聯？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2點規定，所稱

支出憑證，指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

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

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7條規定，三聯式統

一發票指專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營

業人，第二聯為扣抵聯，交付買受人作為

申報扣抵或扣減稅額之用，第三聯為收執

聯，交付買受人作為記帳憑證。爰結報三

聯式發票，得無須檢附扣抵聯。

五、請問本部「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購

建固定資產預算執行相關管考重點為何？

有關「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固定資

產之執行管制，係依部頒購建固定資產預算執

行管制作法辦理，管考重點說明如后：

各事業單位應於前一年度10月底前，針對

規劃執行之工程、購案等，逐案建立管制

節點，並憑辦購建固定資產預算月份分配

作業。

屬年度計畫籌購項目，工程詳細工作計畫

至遲須於年度開始後六個月內完成核定；

財物、勞務採購計畫至遲須於年度開始後

三個月內完成核定。

各作業單位應依實際執行進度按月更新購

建固定資產計畫作業節點管制表，針對進

度落後個案檢討肇因並策定精進作為，併

附會計月報逐級呈報各事業管理機構管制

檢討執行進度備查。

各單位於年度預算執行中及每月分配數執

行進度未達80％以上時，應適時召開預算

檢討會，並針對個案執行情形實施（地）

督訪查證。

各事業於年度進行中辦理流用新增計畫，

應以可於年度內完成結案支用為原則審

辦，避免因作業期程跨年度肇生預算保留

情事。

各事業單位購建固定資產預算全年度預算

執行率達90％以上、年度期間計畫節點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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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業良好，並經評定年度優良者，由主

計局統一辦理獎勵，執行率未達90％、年

度期間計畫節點管制作為不彰者，應確實

檢討落後原因並查明作業疏責。

六、請問作業基金預算未完成審議時，其預算

執行應如何處理？

預算未完成審議時，其預算執行應依預算

法等相關規範辦理，重點說明如后：

營運收支項目：依預算法第五十四條，預

算案如不能依限完成審議，收入依上年度

實際發生數覈實收入；另業務收支配合業

務增減需要調整，除管制性科目暫依上年

度決算數與本年度預算數孰低者管制支用

外，餘可依營運實況覈實辦理。

資本支出項目：

年度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畫：須俟本

年度預算完成審議程序後始得動支。但

依第八十八條規定辦理或經立法院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資本支出應依上

年度執行數與本年度預算數孰低者管制

執行；另延續性資本支出計畫應在上年

度執行數與當年度預算數較低者範圍

內，配合工程進度覈實支用，惟依合約

必需支付者不在此限。

七、未及於年度關帳前辦理經費結報，得否報

支？

已逾年度之經費結報案件，倘業務單位已

確認機關應給付（例如同仁奉派出差依規定請

領旅費，係公法上財產請求權，在行政程序法

規定消滅時效內，機關應給付員工旅費；廠商

依約履行且經機關完成驗收，機關對廠商負有

給付義務，在民法規定消滅時效內，機關應給

付廠商價金），如預算來源可供容納，會計單

位不宜逕已逾會計年度為由而拒絕支付，惟如

有因人為疏失致延宕結報等情事，得視情況釐

清查明相關人員責任。

八、經費報支所檢附之核銷憑證是否均為正

本？

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2及7點規定略

以，支出憑證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

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該等憑證如有遺失或供

其他用途者，應檢附與原本相符之影本，或其

他可資證明之文件，由經手人註明無法提出原

本之原因，並簽名。


